
 

 

重要提示及风险声明  

1. 请阁下注意，证券、单位信托基金、债券、股票挂钩投资、结构性票据、外币挂钩产

品、结构性存款、货币灵活转换及黄金乃投资产品。 个别投资产品乃涉及金融衍生工

具的结构性产品。 投资决定是由阁下自行作出的，但阁下不应投资在该产品，除非中

介人于销售该产品时已向阁下解释经考虑阁下的财务情况、投资经验及目标后，该产

品是适合阁下的。  
 

2. 投资者赔偿基金涵盖香港交易所买卖的产品、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及容许透过互联互通安排下的北向通传递买卖指示的证券损失。  
 

3. 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乃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结构性产品。 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

性票据并非受保障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保障。 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

并无于任何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涉及风险，包括有可能对投

资本金造成严重损失。 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并无以任何资产或抵押品作为抵

押。 当阁下购买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阁下所依赖的是发行商的信用可靠性。 
倘发行商无力偿债或未能履行其于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项下的责任，在最差情

况下，阁下可能损失全部投资。 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的最高潜在收益是以股票

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于存续期内应支付的定期潜在派息款额的总额为上限。 阁下有

可能在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的存续期内不会收取任何潜在派息款额。 倘股票挂

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提早终止，而阁下将所得款项转而投资于其他风险参数相若的投

资上，未必能获得相同的回报率。 挂钩股票及挂钩资产的市价变动未必会导致股票挂

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的市值或阁下的潜在回报出现相应变动。 假如阁下尝试根据发行

商的庄家活动安排提早终止股票挂钩投资及结构性票据，收取的款项可能远低于最初

的投资款项。 阁下可能于结算时以实物交付方式收取挂钩股票及挂钩资产。  
 

4. 由于债券可能未必拥有流动性强或活跃之二手市场，及其价格有可能存在较大买卖差

价，因此有可能难以在债券到期前将其出售并收回投资。 债券价格与利率走势背道而

驰。 债券年期越长，其价格对利率变化越敏感。 所有债券均涉及发债机构违约风险。 
如发生信贷事件，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任何本金或利息，因此最高潜在风险为损失全

部的投资金额及不能获取任何利息。 信贷评级机构给予的信贷评级并非对发债机构信

用可靠程度的保证。 
 

5. 货币挂钩存款、结构性存款及货币灵活转换为涉及衍生工具的非上市结构性投资产品 
。 并非受保障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保障、不等同于定期存款、不应视为定

期存款的代替品。 投资者须承担本行信贷及无力偿还风险，阁下可能损失全部投资本

金。 没有流通的二手市场，本行亦有权(但无责任)当特定事件发生时终止上述产品。  
 

6. 货币挂钩存款及结构性存款有别于直接买入挂钩货币。 无任何抵押品担保，因此不能

对变现抵押品所得款项的申索享有优先权。 
 

7. 货币灵活转换的回报受转换货币与定期存款货币汇率的波动所影响。 汇率的变动可能

出乎意料、突如其来而且幅度庞大，并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国家及国际金融、经济、

政治及其他情况及事件。 
 

8. 以外币计算的交易涉及汇率风险，将港币兑换外币或外币兑换港币时，可能会因当时

外币汇率之波动而出现利润或亏损。 如客户需要将该交易的单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

币，或须承担因汇率波动而引致本金上的严重亏损。  



 

 

 
9. 如果投资涉及人民币，阁下应该注意人民币会受到对其他货币的价值波动，除其他事

项外并受中国政府的控制。 阁下也应该注意人民币目前不可自由兑换，离岸人民币汇

率可能与在岸人民币汇率显著偏离。 客户透过本行兑换人民币须视乎当时的监管要求 
、本行头寸情况及其商业决定而定。  
 

10. 买卖差价风险是指在「买入价」和「卖出价」之间的价格差异（“差价”）可能对阁下

造成损失的风险。 在外币汇价的报价中，货币的银行买入价是银行愿意购买该货币的

价格; 而银行卖出价则是银行愿意出售该货币的价格，其中的差价是银行以其完全及绝

对酌情权所釐定。 当阁下希望经本行买入或卖出某个货币时，阁下必须接受银行买入/
银行卖出价之间的差异。  
 
 

11. 证券孖展买卖的亏损风险可以十分重大。 你所蒙受的亏损可能超过你的初始保证金款

额 以 及 你 存 放 于 有 关 持 牌 人 或 注 册 人 作 为 抵 押 品 之 现 金 及 其 他 资 产 
。 即使你已定下备用交易指示，例如「止蚀」或「限价」的交易指示，亦未必可以将

亏损局限于你原先设想的数额。 市场情况可能使有关交易指示无法执行。 你可能被要

求一接到通知即时或在短期内存入额 外的保证金款额或缴付利息。 如你未能在所订的

时间内提供所需的款额或缴付利息，你的未平仓合约及抵押品可能会在未经你的同意

下被了结或出售。 你将要为你的账户所出现的 任何逆差及需缴付之利息负责。 因此，

你必需仔细考虑，鉴于自己的财务状况及投资目标， 这种买卖是否适合你。  
 

12. 客户应明了黄金市场随时波动，投资黄金可能会因价格上落而招致损失，故作出任何

投资决定前，应作慎重考虑及了解须承担的风险。 
 

13. 投资涉及风险，包括有可能对投资本金造成严重损失。 证券及投资产品之价格可升可

跌，有时可能会非常波动，甚至有可能变成毫无价值。 因此，买卖投资产品未必一定

能够带来利润，反而可能会招致损失。 在最坏情况下，客户可能损失全部投资金额。 
过往表现不可作日后表现的指标。  
 

14. 客户不应只根据本宣传品而作出投资决定。 客户作出投资决定前，应仔细阅读及小心

考虑所有有关产品之文件及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该等文件及资料所载之风险因素）和

华侨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本行」）的风险披露声明书，了解其特性及风险因素。 
投资决定是由客户自行作出的; 客户亦应就其本身的财政能力及状况、投资目标及经验、

预计投资年期、可承受风险程度、资产集中程度及其他有关情况，慎重考虑该项投资

是否适合自己。 若有需要，应咨询独立专业顾问意见。 
 

15. 此网页所载并不构成向任何人士提议或邀请任何人士去取得、购买或认购任何投资，

产品或服务。 
 

16. 所有投资产品均受有关开户文件、销售文件及投资产品文件的条款及细则所规限。 本
网页内容由本行提供及未经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或任何香港的监管机构审

阅。 
 


